
被告人因为抢劫杀人面临严厉处罚， 在会见时他表示，

自己的出生日期搞错了， 当初户口登记时误将农历生日登记

成了公历生日， 而这一差错关系到被告人在作案时是否属于

未成年人……

抢劫杀人
面临极刑后果

还原生日
换来一线生机

入户抢劫致人死亡

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 被告人

薛某某携带一把水果刀窜至被害人

肖某某租住的出租屋内准备实施盗

窃， 因被害人正在家中， 薛某某遂

持刀向被害人索要钱财， 被害人大

喊“救命”， 薛某某即持刀在被害

人身上捅刺数刀， 致被害人死亡。

检察机关以涉嫌抢劫罪对被告人薛

某某提起公诉。

我和同事在审判阶段接受委托

后， 到法院查阅了本案案卷， 看到

本案相关的证据是较为扎实的， 这

样的案件该怎样辩护呢？

很多情况下， 律师遇到这样的

案件只能做“三段式” 的辩护， 即

表示“对事实和罪名没有意见， 被

告人系偶犯、 初犯、 无犯罪前科、

如实供述作案事实， 建议从轻予以

处罚”。

然而， 这样不痛不痒的走过场

式辩护在这个案件中我们认为是没

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这样抢劫杀人

的案件， 依据《刑法》 第 263 条的

规定， 可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可以说是极其

严厉的。

于是， 我们决定， 在会见被告

人薛某某后再行决定辩护方案。

会见中， 我们又详细了解核实

了案发前后的情况， 此时一个细节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那就是被告人

的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可能有误

被告人薛某某告诉我们， 自己

的实际出生日期是农历的四月十

日， 而不是起诉书中认定的公历 4

月 10 日， 当初登记户口时搞错了，

但一直将错就错没去纠正。

查阅日历可以知道， 那一年农

历的 4 月 10 日， 对应的公历日期应

该是 5 月 30 日。

再根据薛某某的作案日期进行计

算， 这两者的差异非同小可。

如果薛某某所言属实， 那么他作

案时未满 18 周岁， 属于未成年人，

依法不能判处死刑包括死缓。 这显然

是对被告人很有利的一个情节。 而检

察机关在起诉书中用的是薛某某户口

登记的生日。

对于这样一个对案件判决结果有

重大影响的问题， 作为辩护人我们不

敢小视。

离开看守所后， 我们马上联系了

被告人的家人， 其家人表示， 农村人

习惯讲农历， 而户籍登记误以为是公

历， 这就造成了错误。

然而， 光有被告人家人的陈述显

然是不够的， 要证明这节事实， 还需

要尽可能多的证据。

应我们的要求， 被告人的家属提

供了当地村委会的证明、 族谱、 喜帖

等物证以及接生员的笔录。 这一系列

的证据都可以说明， 被告人出生日期

的户籍登记确实是搞错了。

在开庭后， 法院的法官特地去了

被告人的户籍所在地进行调查核实，

核实的情况与被告人家属提供的证据

是相印证的。

年龄问题弄清楚了， 我们觉得还

不够。 在一审期间， 我们考虑到被告

人的行为致使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发

生， 依法应当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于

是力促被告人薛某某的父母与被害人

家属达成赔偿协议。

经过家属的努力， 实际赔偿了被

害人的部分损失。 法院一审依法认定

了这一事实， 明确认定可以对其酌情

从轻处罚。

确认未成年获轻判

由于被告人薛某某犯罪时未成

年， 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15年，并处罚金1万元。

本案虽然看似情节较为简单，但

是经过我们的认真辩护、 法院的细致

调查和准确认定， 并且通过协调被告

人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损失，被

告人获得了从轻判决。

类似这样被告人年龄弄错的案

件， 在我的执业生涯中已经办理过多

起。 有的是一审法院就进行了纠正,也

有的法院嫌麻烦不愿到被告人户籍所

在地去调查核实， 被告人上诉后被二

审法院发回改判的。

从法律上看， 这并不是一个很疑

难的问题， 但是要获得这样的证据并

得到法院的认可， 还是需要花费一定

气力的， 有时辩护人甚至要冒一定的

风险。

□ 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 张贤么

  我国的 《未成年人保护

法》 规定：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

年人， 实行教育、 感化、 挽救

的方针， 坚持教育为主， 惩罚

为辅的原则。 对违法犯罪的未

成年人依法处罚后， 在升学、

就业等方面不得歧视。

具体到刑事责任方面 ，

《刑法》 按照不同年龄段给与

不同的处理：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

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

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 强奸、

抢劫 、 贩卖毒品 、 放火 、 爆

炸、 投放危险物质罪的， 应当

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

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

害罪， 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

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

疾， 情节恶劣， 经最高人民检

察院核准追诉的， 应当负刑事

责任。

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

处罚的， 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加以管教； 在必要的时

候， 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一个人刑事责任能力的有

无或者大小 ， 取决于多个因

素， 一般来说， 一定的年龄是

责任能力形成的基础， 达到一

定的年龄便会具有一定的刑事

责任能力， 因此年龄是影响刑

事责任能力的重要因素。

前述 《刑法》 的规定涉及

三种不同的刑事责任年龄：

第一种是相对刑事责任年

龄：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

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 故意

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 、 强

奸、 抢劫、 贩卖毒品、 放火、

爆炸、 投毒罪的， 应当负刑事

责任。”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

十四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罪， 致人死亡或者以

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

重残疾， 情节恶劣， 经最高人

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 应当负

刑事责任。”

上述年龄阶段的人， 已经

具备了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自己

重大行为的能力， 即对某些严

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备一定的

辨认和控制能力， 法律要求他

们对自己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

的行为负刑事责任。

第二种是减轻刑事责任年

龄， 即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不

满十八周岁的人， 应当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

第三种是完全无刑事责任

年龄， 即不满十二周岁的未成

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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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

从轻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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